
不 动 产 实 务 

 

~~土地价格~~ 

 

近几年住在日本的外国人以及海外投资家购置日本不动产的事例不断增加。 

本期开始介绍日本的不动产相关知识。 

 

    土地价格要参考国家土地评价（公的土地评价）。国家土地评价有公布价格（公示价格）、

路线价、固定资产税评价额三种。三种价格关系可认为：公布价格定为 100 时，路线价是公

布价格的 80%、固定资产税评价额是公布价格的 70%。 

    公布价格分两种：国土交通省进行的地价公布价格（1 月 1 日的价格发表于 3 月下旬）与

都道府县进行的地价调查价格（7 月 1 日的价格发表于 9 月下旬）。两种价格调查时间虽不同，

但实质是一样的。 

  路线价是，为了申告继承税和赠与税时作为土地评价的基准，国税厅确定每年 1 月 1 日

的价格后 7 月份发表。（路线价公开于互联网） 

    固定资产税评价额是，记载于固定资产课税台帐上的土地•建筑物的评价额，是市町村作

为固定资产税课税基础的价格。 

    公布价格与路线价的对象只有土地，而且不是所有土地都有公布价格与路线价，但固定

资产税评价额是把所有土地及建筑物作为对象；固定资产税评价额不同于公布价格与路线价

的全部公开，它是非公开的，但是作为评价基准地的价格是公开化，可到市町村役所查阅。 

    固定资产税评价额是根据国家规定的固定资产评价基准市町村所决定的。评价额每三年

重新估价一次，最近的评价今年已进行。 

    市町村役所发行的固定资产课税台帐的登录事项证明，虽然各个地区的种类及形式有所

不同，但记载内容基本一致。固定资产税的纳税义务者是一月一日的所有者，即使下一个一

月一日之前所有者名义变更，纳税义务者的记载不变。 

    固定资产课税台帐的记载内容是可以阅览的，通过阅览，纳税义务者对自己的所有资产

进行确认。借组土地及建筑物的人可以对自己租赁的部分进行阅览。原则上除了所有者本人

以外是不可以阅览的，代理人进行阅览时必须提出本人的委托书。 


